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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
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21）

ESR GROUP LIMITED

有關2022年6月8日根據長期獎勵計劃授出獎勵的管理最新進展

茲提述ESR Group Limited（「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6月8日的公告（「該公告」），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根據長期獎勵計劃向本集團若干僱員授出獎勵。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就授予非關連承授人（非本集團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的本
集團僱員）的受限制股份單位之5,586,600股相關股份（「相關受限制股份單位授
予」）而言，本公司擬根據股東在2022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的計劃授權及長期
獎勵計劃的條款配發及發行新股份。授予非關連承授人的受限制股份單位之
5,586,600股新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該公告日期的已發行股本約0.12%，及相當
於經有關配發及發行而擴大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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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已議決相關受限制股份單位授予於歸屬時將由專業受託人（已委任
以協助根據長期獎勵計劃授出的獎勵的管理及歸屬事宜）購買現有股份的方式
來滿足，而非通過會對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有攤薄影響的發行新股份方式。本公
司將向受託人提供由董事會全權決定的足夠資金，讓受託人能夠履行其與管
理及歸屬相關受限制股份單位授予有關的義務。除上文所述，概無對相關受限
制股份單位授予的條款作出變動。

承董事會命
ESR Group Limited

董事
沈晉初

香港，2023年4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沈晉初先生及Stuart Gibson先生；主席兼非執
行董事Jeffrey David Perlman先生；非執行董事Charles Alexander Portes先生、胡偉先生、林惠璋
先生、趙國雄博士及Rajeev Veeravalli Kannan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Brett Harold Krause先生、
Simon James McDonald先生、劉京生女士、藍秀蓮女士及郭瑋玲女士。


